
國立東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暨生物技術研究所 

學生參與學術活動補助辦法 

97 年 3 月 25 日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

 

一、實施對象:生命科學系暨生物技術研究所同學(含大學生、碩士生及博士生)。 

二、活動項目:國內學術研討會或相關活動。 

三、補助說明:為鼓勵學生參加國內正式學術活動，將由系所之管理費協助支付 

             交通費及報名費。 

四、補助對象:發表口頭報告或壁報論文之第一作者(請檢附文件証明)。 

五、補助範圍:依學校規定(請檢附莒光號火車票票根及報名費收據)。 

六、本辦法由系所學生輔導委員會擬定，提系所會議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       


